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流程及應附文件
1、 1.未設公司、行號（依二辦理）。
2.既設公司、行號（依三~九辦理）。
二、先向本會申請許可文件，並於6個月內完成公司設立或商業登記，再依既設公司、行號辦理。
1.檢具電信工程業登記許可申請書（如附件四）。
    2.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
3、 依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第五、六、七條先僱有符合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
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
（1）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2）勞委會舉辦技術士技能檢定。
（3）遴用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報備：自本規則施行之日起，五年內
（至103年3月31日止）均得替代乙或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受僱於電信工程業。
四、設置固定營業場所。
五、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如附件三）。
六、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函、營利事業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請蓋公司大小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七、專任電信工程人員符合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第五、六、七條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請蓋公司大小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1） 甲級：資本額一千萬元以上
   1.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或甲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職類技術士（至少1人）。
2.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乙級網路
架設職類技術士（至少1人）。
3.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
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至少2人）。
（二）乙級：資本額二百萬元以上

 1. 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

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至少1人）。
2.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
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至少1人）。
（三）丙級：資本額五十萬元以上（以下之一至少1人）

     1.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
     2.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3.丙級以上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配電電纜裝修、變電設備裝修、
用電設備檢驗職類技術士或依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之甲種或乙種電匠。
八、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請蓋公司大小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九、專任電信工程人員受僱同意書（如附件二、親自簽名、請蓋公司大小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十、經審查符合者，收取證照費900元，發給登記執照，並請於一個月內加入公會。
※相關法規網址：http//www.ncc.gov.tw
1. 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首頁 › 資訊櫥窗 > 本會法令 > 法規命令 > 技術管理類
2. 遴用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報備：首頁 › 資訊櫥窗 > 本會法令 > 行政規則 > 申辦規定類 > 通訊類
3. 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與管理辦法：首頁 › 資訊櫥窗 > 本會法令 > 法規命令 > 通訊類
